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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彰化高級職業學校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理辦法 
109.05.28 職安衛委員會通過 

一、目的： 

為保障校內工作者(教職員工與領有工資之學生)於工作中，不受機械設備及危

害物之危害，並有效管理個人防護具，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及相關職業安全

衛生附屬法規訂定簡稱本辦法。 

二、適用範圍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各工作場所校內工作者個人防護具之管理。在校工作場所作

業之自營作業者與其他另有雇主之工作者應戴用之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理應於

由自營作業者或承攬人自為律定。 

三、權責： 

1. 安全衛生管理單位：擬訂本辦法，協助作業場所負責人相關防護建議。 

2. 作業場所負責人：依據作業場所之作業型態評估與提供適當合格之個人防護

具，並指定防護具管理人，且負責監督人員正確使用個人防護具。 

3. 防護具管理人：負責管理防護具之採購、存放、標示、及記錄相關事宜。 

四、適用時機： 

1. 對於搬運、置放、使用有刺角物、凸出物等，應置備適當之手套、圍裙、裹腿、

安全鞋、安全帽等。 

2. 對於在作業中使用之物質，有因接觸而傷害皮膚、感染、或經由皮膚滲透吸收而

發生中毒等之情形時，應置備不浸透性防護衣、防護手套、防護靴、防護鞋等適

當防護具。 

3. 本辦法未規範者，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附屬法規辦理。 

五、檢查： 

各相關單位對防護具應定期實施自動檢查，並填寫定期檢查表 (如表一所示)、

領用登記表，記錄存檔保存備查。 

六、各作業場所提供個人防護具，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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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持清潔，並予以必要之消毒。 

2. 經常檢查，保持其性能，確保具使用期限之防護具不致過期，不用時妥予保存。 

3. 防護具或防護器具應準備足夠使用之數量，個人使用之防護具應置備與該場所校

內工作者之人數相同或以上之數量，並以個人專用為原則。 

4. 如對校內工作者有感染疾病之虞時，應置備個人專用防護器具，或作預防感染疾

病之措施。 

七、本辦法經本校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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